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对外贸易经营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4]86号
2004年8月10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

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推动贸易便利化，完善外汇管理，现就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货物贸易的有关外汇管理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取得个人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执业证明，并按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依法不需要办理备案登记的除外)，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个人。

    二、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货物贸易经营活动，应当在海关办理“中国电子口岸”入网手续后，到工商登记或者取得其他执业资格所在地的外汇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办理“对外付汇进口单位名录”或者出口收汇核销备案登记手续。办理上述手续后，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才能开立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办理外汇收付。

    三、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办理“对外付汇进口单位名录”或出口收汇核销备案登记时，应当向外汇局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正本及复印件；

    (三)依法取得的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执业证明(副本)及复印件；

    (四)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正本及复印件；

    (五)海关注册登记证明书以及复印件；

    (六)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及复印件；

    (七)中国电子口岸IC卡；

    (八)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外汇局审核上述材料无误后，为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办理相应手续。

    四、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经外汇局批准，可以按实际经营需要开立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

    开立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应当凭下列材料向外汇局申请：

(1) 开户申请书；   

(2)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正本及复印件；

    (三)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正本及复印件；

    (四)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及复印件；

    (五)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外汇局审核无误后颁发“经常项目业务核准件”，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凭该核准件到所在地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办理开户手续。银行开立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时，应当在账户名称中加注“个人”字样的标识。

    五、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对外贸易结算账户纳入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其限额按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货物贸易实际外汇收入的100％核定。

    有关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对外贸易结算账户纳入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的接口程序和技术规范，总局将另行发文布置。在此之前，上述账户的开立、关闭等外汇管理手续暂时采用手工操作。

    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对外贸易结算账户的收入支出范围为货物贸易进出口项下的收付汇，包括货物贸易从属项下的收支。

    六、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为现汇账户，不得存入和提取外币

现钞。

    同一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和个人外币储蓄观汇账户可以相互划转外汇资金，但个人储蓄现汇账户向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划款仅限于划款当日的对外支付，不得用于结汇。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可以向个人外币储蓄现钞账户划转资金，但个人外币储蓄现钞账户不得向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内划转资金。

   七、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货物贸易经营活动，可以直接到银行办理购汇对外支付、结汇手续，也可以通过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办理，但不得通过个人外币储蓄账户直接办理对外付汇手续，也不得与本人其他外币储蓄账户串用或者混用。

    八、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对外支付货物贸易项下预付货款，一次支付等值3万美元(含3万美元)以下的，应持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及形式发票等相关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对外支付手续；一次支付超过等值3万美元的，应持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形式发票和预付货款保函到银行办理。

    九、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货物贸易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可以直接结汇，或存入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结汇，也可以存入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并划转至个人外币储蓄现汇账户后结汇。

    (一)一次性结汇等值l万美元(含1万美元)以下的，凭本人身份证明到银行直接办理。

    (二)一次性结汇或者1日内累计结汇等值l万美元以上的：

    l、以信用证、保函、跟单托收等方式结算的，凭该结算方式下的有效商业单据办理结汇手续。

    2、以汇款方式结算，属于自营出口直接结汇和存入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后结汇的，凭本人身份证明、出口报关单和出口收汇核销单等证明材料，经银行审核真实性后办理。

    (三)存入个人对外贸易结算账户并转入个人外币储蓄现汇账户结汇的，除按前两项规定的标准审核相应证明材料外，还应当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居民个人外汇结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18号)的规定。

    十、对于需要使用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报关的监管方式，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按现行规定向外汇局申领核销单。外汇局根据其业务量状况、核销业绩等经审核后确定发单数量，向其发放核销单。对于新开户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第一次申领核销单还需持合同正本及复印件，经外汇局审核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单数量，为其发放核销单。

    十一、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时从境外收到或者向境外支付款项，应当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填写相应的对公单位申报单。

    十二、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办理技术进出口和服务贸易项下外汇收付业务，按照境内机构非贸易项下有关外汇管理规定办理，个人资本与金融项目外汇收支，按照观行有关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边境贸易或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区域从事对外货物贸易经营活动，不适用本通知的规定。

    十三、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接受外汇局的监督、检查。如违反本通知以及其他外汇管理规定，由外汇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及其他外汇管理法规中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本通知未做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其它外汇管理问题，参照现行境内机构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外汇管理政策执行。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30天后施行。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辖内支局和银行，并对外公布。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应尽快转发所属分支行。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